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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度合作研究計畫建議書徵求文件 

一、 簡介 

調查顯示全球高爾夫市場正快速增長，我國作為高爾夫球相關產品的外銷大國，這一領

域極適合做為我國新創通向國際市場的管道。高爾夫屬於個人化程度極高的運動，但目前消

費者體驗鏈之間欠缺串聯，消費者與球場之間資訊不對稱、訊息傳播效率低落、人員服務效

率不到位等一系列問題均影響了用戶體驗，是這一領域新創的進入門檻。因此，如何整合高

爾夫市場服務與體驗破碎化需求，提煉消費者數據引導新創技術應用共創，是推動高爾夫科

技創新服務需要克服的環節。 

 

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預計以創新情境與服務設計團隊合作，針對研發標的「裝置賦能智慧桿弟」，透過

科專研發之技術與新創互補合作，協助新創衍生加值發展可商業化的技術應用情境。 
 

三、 計畫範圍 

執行單位需協助建構２件智慧桿弟創新服務雛型體驗設計，並規劃創新服務加值商業模

式。 

 

四、 預期成果 

1. 運動科技趨勢與目標客群需求研究： 

(1) 盤點國外高爾夫運動科技創新應用與商業模式。 

(2) 訪談 25 位潛在使用者(須包含但不限於教練、練習學員、在學學生、上班族群

等，訪談對象擇定須與本會討論)，釐清目標族群痛點與使用需求。 

(3) 將高爾夫運動需求與趨勢轉化為工作坊可討論之設計工具。 

2. 運動科技應用情境共創設計工作坊：舉辦 2 場共創工作坊，引導科專技術團隊與新

創共創 4 組創新體驗情境，內容須包含但不限於： 

(1) 應用情境設計與測試驗證規劃：洞察使用者需求、發想測試雛型與規劃後續驗證

方法。 

(2) 創新服務商業模式規劃：完整描述高爾夫科技創新產品的服務情境與流程，並建

構商業模式架構。 

(3) 邀請高爾夫相關專家(欲邀請之領域專家須先與本會討論)於工作坊現場給予回

饋。 

3. 創新服務共創設計建議：本會根據新創發展狀況選出 2 組體驗設計，由執行單位彙

整科專技術團隊與新創共創成果，提出優化與測試建議報告與設計圖 2 式。  

 

※前述成果如有專利構想或專利申請產出時，需注意專利申請之新穎性(novelty)。因凡經公

開發表之研發成果，如擬申請專利，須於公開發表後 6 個月內完成，前述成果如是以論文



方式公開發表，將無法取得大陸與歐盟等國之專利。 
 

四、 執行方式 

1. 計畫時程：本計畫執行時程自簽約日起，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止。 

(1) 7月29日前，完成運動科技趨勢與目標客群需求研究。 

(2) 8月31日前，完成 2 場運動科技應用情境共創設計工作坊報告。 

(3) 10月31日前，完成創新服務共創設計建議。 

2. 一般行政及管理 

(1) 合作研究單位經審核通過執行本計畫後，應指派承辦人員一名做為本計畫相關聯

繫之窗口。 

(2) 合作研究單位經審核通過執行本合作研究計畫後，不定期與本會承辦人員確認執

行進度與相關事宜。 

3. 有關本計畫工作之進行，應依照本會之相關標準程序以及程式管理方法進行管理，並

累積相關的品質紀錄文件。 

 

五、 計畫期程及預估計畫總經費 

計畫執行區間：自公開徵求日至 111 年 10 月 31 日  

總經費：600,000 元 

     

六、 驗收標準(含教育訓練) 

編號 驗收項目 交付形式 交付時程 

1 
運動科技趨勢與目

標客群需求研究 

運動科技趨勢與目標客群需求研究報告1份，內

容須包含但不限於： 

 國外高爾夫趨勢案例 

 潛在目標客群訪談洞察與原始紀錄資料 

 高爾夫需求與新星趨勢引導設計工具 

111年7月

29日前 

2 
運動科技應用情境

共創設計工作坊 

舉辦運動科技應用情境共創設計工作坊2場次，

內容須包含但不限於： 

 工作坊議程、引導設計與規劃 

 科專技術團隊與新創至少4組參與創新體驗情

境 

 現場需有足夠帶領人員協助指導 
111年8月

31日 
交付運動科技應用情境共創設計工作坊活動後

彙整報告1份，內容須包含但不限於： 

 2場次工作坊之相關資料(含參與團隊簽到表、

活動照片及圖說、現場記錄摘要等) 

 彙整工作坊現場共創產出紀錄 



3 
創新服務共創設計

建議 
創新服務共創設計建議報告 2 份 

111 年 10

月31日 

 

七、 技術能力需求 

執行團隊須具備以下條件，並於建議書中載明以備詳審： 

1. 具備創新科技服務體驗共創工作坊舉辦經驗 

2. 具備創新科技趨勢與需求研究經驗 

3. 具備豐富田野調查與使用者訪談之實務經驗 

4. 有高爾夫初學者與專家教練合作連結之團隊優先考量 


